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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熱心服務校友選拔辦法 
中華民國110年10月4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主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12月7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1月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主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選拔宗旨：為表彰對校友會、系（所）友會有具體貢獻事蹟之校友，特訂定國立

臺北科技大學熱心服務校友選拔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推薦條件：凡具備下列條件之一，得被推薦為熱心服務校友候選人。 

(一)熱心公益，促進校友會、系（所）友會交流活動、凝聚校友會共識，對推動會

務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二)擔任校友會、系（所）友會幹部。 
 

三、推薦程序： 

(一)推薦單位為各地區校友會（含國內外）、系（所）友會（含文教或教育基金會），

各推薦單位提出之熱心服務校友候選人至多一名為原則。同一推薦單位提出之

候選人如已被推薦為當年度傑出校友者，不得再提熱心服務校友申請。 

(二) 在不告知當事人的前提下，推薦單位應檢附候選人下列相關資料： 

1．熱心服務校友選拔初審推薦表。 

2．推薦單位之相關會議紀錄影本。 

(三)熱心服務校友候選人之推薦，由本校校友聯絡中心受理，選拔期程由校友聯絡

中心公告。 
 

四、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校長為主任委員，副校長，校友會全國總會總會長及校友會會

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校外委員，並由校友會總會長推舉校友會、系（所）友會

理事長代表八人組成之，進行評審選拔事宜（評審委員中如當年度被推薦為熱心服

務校友候選人，應予迴避）。 
 

五、評審方式：每年召開一次會議，評審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出席

委員以無記名投票，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獲選當年度之熱心服務校

友獎；每年獲選名額至多十名為原則，遇特殊狀況，得由評審委員會同意斟酌增加

名額。 
 

六、表揚方式： 

熱心服務校友之榮譽事蹟，除在校刊報導外，並於校慶大會中表揚。 
 

七、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